附件2:

“展青春风采·传青年之声”2016级新生微博大赛活动方案

一、承办：校团委宣传部  校青年传媒联盟

二、活动背景：

为了增强新生团支部的凝聚力，体现各团支部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倡导我校新生利用微博平台和“青年之声”平台在网络上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网络凝聚大学生的青春正能量，营造和谐欢快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促使广大新生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特举办此次微博大赛。

三、活动主题：展青春风采·传青年之声

四、活动时间：2016年10月—2016年11月20日

五、活动对象：河南科技大学2016级全体学生

六、活动内容：

（一）参赛内容

 1.各学院2016级新生班级团支部开通新浪微博，以“河南科技大学××学院××专业班级团支部”命名，搜索用户“@河南科技大学团委”、“@共青团河南省学校部”并关注，参与微博互动；

 2.各班团支部微博参与团中央、团省委、校团委开设的“青年之声”等微博专栏内容，在班级团支部微博上进行系列展示或形成相关活动话题在班级团支部微博上讨论互动；

3.各学院新生班级团支部微博及时转发、评论、响应上级团组织号召的相关大型活动，展示本支部线下团日活动内容等。

4.各学院在“河南科技大学·青年之声”微邦平台下组建“2016级学生用户群”，再组建各年级、各专业班级团支部用户群，组织全体团员青年入群，每个支部邀请一名指导老师加入专家用户群，为团支部解疑答惑。

（二）参赛要求

     1、通过各班级团支部微博账号发布“#校园活动#+作品内容+ @河南科技大学团委+@共青团河南省学校部+@本学院团委”即可参赛；也可发送私信给@河南科技大学团委，一经采用将由@河南科技大学团委发出此条内容并署名；

2、作品形式：自由组织参赛内容，可以是文字、图片和微视频等内容，但参赛内容应积极向上，发挥正面思想引导作用。

3、也可以按照“河南科技大学·青年之声”格式

（1）将在“河南科技大学·青年之声”平台上自己参与的提问或解答截图保存。

（2）发博格式：#河南科技大学·青年之声#+文字+截图（A中所要求截图）+@河南科技大学团委@河南共青团@共青团河南省委学校部

（3）符合发帖标准的微博可能会由@河南科技大学团委转发，有机会成为人气暴涨的微博之星。

（四）评选条件

1.参赛者须为我校新生，每个新微博ID仅限一篇作品获奖，多篇入围者从中择优评奖；

2.投稿作品仅限于活动时间内投稿给@河南科技大学团委的首发作品，在此日期之前或之后发表的微博将不计入评奖，且作品未公开发表过。

3.参赛作品必须由参赛者本人原创，参赛者应确认拥有作品的著作权。大赛组织方不承担包括（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如出现上述纠纷，主办方保留取消其参赛资格及追回奖项的权利。

4.严禁剽窃、抄袭。关于剽窃、抄袭的具体界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

5.微博内容要契合主题，否则按无效处理，不予以评分。

（五）评选程序

1.初评（2016年11月5日），从参赛作品中评选出60个作品进入终评。

2.终评（2016年11月20日），由评审团与学生代表共同参与评选，由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参与评选，评审团人员对作品原创性进行核实，对进入复评进行综合评价，获奖作品将在灯塔网上展示。

（六）奖项设置

1.十佳活力团支部微博；

2.微作家奖5—10名；

3.优秀指导老师（微邦入驻专家老师）若干；

4.微冠军2名，转发数微冠军（以参赛选手自比赛开始至赛程结束转发数排名），评论数微冠军（以参赛选手自比赛开始至赛程结束评论数排名）

5. 优秀组织奖1—3名（比赛获奖选手数最多的和获奖班级团支部数最多的学院）。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赵秋燕老师   64231442   龚小梅同学   18437959812

